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达华智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洋 张高利

电话

０７６０－２２５５０２７８ ０７６０－２２５５０２７８

传真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０９４１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０９４１

电子信箱

ｈａｎｙａｎｇ＠ｔｗｈ．ｃｏｍ．ｃｎ ｚｈａｎｇｇａｏｌｉ＠ｔｗｈ．ｃｏｍ．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４６９

，

５１５

，

３６９．１５ ４１２

，

０６２

，

０７５．１０ ２５６．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９

，

９２９

，

６１９．６１ １３

，

７５１

，

０７４．５８ １１７．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２７

，

４４３

，

１４２．６４ ９

，

６４６

，

２３５．６２ １８４．５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４

，

１０７

，

９８０．４１ －１８７

，

８４７

，

４３８．３３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１５５ ７６．１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１５５ ７６．１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３％ ０．９６％ ０．１７％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５

，

１７５

，

８３６

，

４１１．６８ ５

，

０３０

，

４３８

，

５９１．６６ ２．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６６１

，

０３２

，

８３０．６４ ２

，

６４６

，

８９０

，

４３１．０３ ０．５３％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

，

６２９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蔡小如 境内自然人

４１．２６％ ４５１

，

９６８

，

００１ ３４１

，

６４９

，

０１３

质押

２１５

，

５３０

，

０００

方江涛 境内自然人

９．１１％ ９９

，

８４２

，

９８５ ９９

，

８４２

，

９８５

质押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陈融圣 境内自然人

６．９７％ ７６

，

３５４

，

５５６ ７６

，

３５４

，

５５６

质押

７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蔡小文 境内自然人

３．８６％ ４２

，

２８２

，

０００ ４２

，

２８２

，

０００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第

１

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３．２４％ ３５

，

４７５

，

３１４ ３５

，

４７５

，

３１４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

品

其他

１．３４％ １４

，

６５７

，

６９７

深圳金锐扬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２％ １４

，

４９９

，

２０５ １４

，

４９９

，

２０５

滕用雄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０％ １３

，

１８６

，

４０９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保险产

品

其他

１．１３％ １２

，

３５１

，

８４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工银瑞信互联网

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９４％ １０

，

２４７

，

６７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蔡小如先生与蔡小文女士为姐弟关系，两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蔡小如先生通过通过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设立的华润信托

＊

润金

７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间接持有公司

２

，

９７９

，

１８０

股股份）；方江涛先生持有深圳金锐扬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２１．２１％

的股权；其他

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中腾用雄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公

司

１３

，

１８６

，

４０９

股股票。

截止本报告期末

,

蔡小如先生持有公司

454,947,181

股股份

(

其中蔡小如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

451,968,001

股股份

,

通过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设立的华润信托

*

润金

7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间接持有公司

2,979,180

股股份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1.53%

。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经过多年的内生、外延式发展

,

公司已经形成物联网产业、

OTT

、物联网金融的三大核心业

务体系

,

物联网金融是公司战略发展的重点方向

,2016

年上半年度公司重点工作是继续扩大在

物联网产业特别是智慧城市方面的业务

,

同时继续布局金融产业。

2016

年上半年度共实现营业

总收入

149,033.14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240.79%;

实现营业收入

146,951.54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

长

25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6,103.28

万元

,

比

2015

年末增加

0.53%

。

(1)

物联网产业

通过在物联网领域不断深入拓展业务

,

公司已成为国内物联网产业的龙头企业

,

物联网产

业已成为公司战略升级的有力支撑。

物联网业务是公司的传统优势所在

,

此前公司在物联网产业链主要以供货商的身份存在

,

多年保持在物联网感知层的领先优势。伴随中国物联网市场逐步由感知、传输、支撑等硬件环

节向平台和应用方向发展

,

公司也在积极探索新模式

,

在对物联网网络层、应用层进行深入分

析的基础上

,

积极布局新产品、新技术

,

通过核心技术的产业化

,

提升自身在物联网产业链上的

服务领先优势

,

形成以硬件制造、系统集成、中间软件、整体解决方案以及物联网运营为核心的

业务体系。中山市肉菜溯源系统是最典型案例

,

公司通过与此前的下游用户合作

,

不断将物联

网相关用户和数据信息导入达华智能生活大平台。 此外公司正在快速发展的

OTT

业务和智能

机顶盒也将成为物联网数据运营大平台的重要一环。

(2)OTT

是公司发展物联网金融的关键入口

2015

年度

,

公司与

OTT

两大牌照方

(

全国共七张牌照

)

—南方新媒体、国广东方达成了深入

合作协议

,

并通过重组收购国内领先的互联网电视公司—金锐显

,

完善“客厅之屏”—互联网电

视这一终端板块

,

公司分别与华闻传媒、优朋普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共同发展互联网电视用

户。公司在硬件制造、软件服务、内容提供等业务领域全面参与

,

覆盖千万级用户

,

完成自身在

OTT

业务领域规划

,

并快速切入智能生活领域

,

通过已拥有的“应用服务”、“大数据技术”、“支

付”等多项资源和能力

,

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提供智能家居、智能教育等服务

,

向政府提供智慧城

市、食品溯源等服务

,

不断完善公司智能生活的闭合循环系统。

(3)

金融

金融特别是物联网金融是公司战略升级的核心。公司通过打造涵盖平台、应用、渠道三大

结构的“场景金融”生态链

,

全面发力物联网金融业务。

公司

2014

年就着手成立支付公司

,

并在

2015

年及

2016

上半年重点收购卡友支付

,

截止目前

,

公司已收购卡友支付近

75%

的股权

(

近

45%

的股权正在人民银行审批中

)

。卡友支付是公司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中心

,

为超过

20

多家银联分公司及

100

多家商业银行提供支付服务

,

拥有

A

股稀缺

的全国性银行卡收单支付牌照、及商业保理牌照。公司也在申请全国性多领域支付牌照

,

目前

申请牌照信息已在央行网站公示。除支付领域外

,

公司在商业保理、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小

额贷款等领域业已布局。

公司的业务布局

,

以物联网金融为核心

,

以物联网

(

智慧城市

)

、

OTT

为关键入口

,

整合全部公

司资源

,

围绕智能生活为主要方向

,

最终统一归入金融平台

,

实现平台、数据、服务、金融的全面

融合。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本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通过竞标方式以

1,998.17

万元获得中山市德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5%

的股权

,

并于

2016

年

4

月完成工商变更

,

故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新东网于

2016

年

2

月合并收购阿拉丁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50.1%

股

权

,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

本公司之全资孙公司新加坡新东网于

2016

年

3

月设立福建新东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注

册资本

10,000

万元

,

新加坡新东网持有其

100%

股权

,

故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新东网于

2016

年

4

月设立云南新东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

新东网持有其

100%

股权

,

故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5)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金锐显设立孙公司金锐显

(

香港

)

科技有限公司

,

金锐显持有其

100%

股权

,

注册资本港币

100

万元

,

故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小如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6-106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前以书面、邮件、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

,

实际出席会

议的董事

7

名

,

会议由董事长蔡小如先生召集并主持

;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事项

,

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审议《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后认为

:

1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运作

,

《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包含的信息公允、全面、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

2

、出具的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报表》是客观、公正、真实的

;

3

、我们保证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承诺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审核

,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

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6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

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达华智能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

2016

年

8

月

26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达华智能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在

2016

年

8

月

26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表了

意见。

表决结果

:

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达华智能

:

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刊登在

2016

年

8

月

26

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

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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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的召开通知已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前以书

面、电话、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彩霞女士召集并主持

,

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

3

人

,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一、审议《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

,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

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6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

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

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达华智能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

2016

年

8

月

26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达华智能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在

2016

年

8

月

26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

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是基于事实基础的

,2016

年半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存

在违规使用的情形。

表决结果

:

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达华智能

:

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刊登在

2016

年

8

月

26

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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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2016年半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

证监发行字

[2007]500

号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

对本公司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

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报告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538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

万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

每股发行价

26.00

元

,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780,

0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4,838,464.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15,161,

536.00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全部到位

,

业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

并出

具深鹏所验字

[2010]413

号验资报告。

截止目前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至今已超过五个会计年度。由于募集资金

项目均已完工

,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并已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全部转出。截止本报告期末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

民币

0.00

元。鉴于上述情况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需对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出具专项报告。

(

二

)2015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2463

号《关于核准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方江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

,

公司向蔡小如、刘健等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94,895,397

股募集配套资金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7.17

元。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80,399,996.49

元

,

扣除未支付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

的承销费及财务顾问费

24,029,599.92

元后

,

公司实收募

集配套资金款为人民币

656,370,396.57

元

,

已由国泰君安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

出具的瑞华验字

[2015]48120014

号验资报告验证。

2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28,431,048.14

元

,

其中

:

以前年度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0

元

,

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28,431,048.14

元。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民币

320,264,608.62

元

(

其中利息收入

1,012,488.21

元

)

。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进一步规

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等相关规定和

要求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下同

)

。

2016

年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再次修订

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保证募集资金高效、合规使用

,

并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公司募集资金严格贯彻专户存储制度

,

并于专户所在银行以及独立财务顾问按照监管范

本要求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时候

,

公司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

审批手续

,

同时及时知会独立财务顾问

,

同时接受独立财务顾问的监督。

(

二

)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

,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支行

３９６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８０２８４ ９４

，

３７０

，

１５４．７４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支行

３９６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８０４１４ ３９

，

４１６

，

２３９．６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支行

３９６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８０５３８ ３８

，

７７９

，

６７４．７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支行

３９６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８０６５０ ３８

，

６５９．６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

５９１９０２７７６７１０８３８ １２６

，

２２０

，

９０３．７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

７６０９００１２６６１０４０８ ４

，

８１４

，

３０５．２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支行

６９６５５７２７８ １６

，

６２４

，

６７０．８７

合计

３２０

，

２６４

，

６０８．６２

公司同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协议得到有效履行

,

专户银行定期向独立财务顾问报送

对账单

,

公司授权独立财务顾问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户资料

,

独立财务顾问可以采取现场调

查、书面查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三、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5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80,399,996.49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2,716,827.94

元后

,

公司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人民币

647,683,172.06

元以增资的方式用于全资子公司金锐显、 新东

网、北京慧通九方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共使用

328,431,048.14

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如下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6

年半年度

)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４

，

７６８．３２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３２

，

８４３．１０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３２

，

８４３．１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０％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

１

）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智能电视终端产

品扩建项目

否

１０

，

８７７．２５ １０

，

８７７．２５ ６８４．１６ ６８４．１６ ６．２９％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 否

研发中心升级建

设项目

否

４

，

７２４．９８ ４

，

７２４．９８ ４６４．２４ ４６４．２４ ９．８３％ ２０１７／１２／３

— 否

智能电视操作系

统分发平台建设

项目

否

４

，

４３７．１５ ４

，

４３７．１５ ２５９．７６ ２５９．７６ ５．８５％ ２０１７／１２／３

— 否

电信渠道合营项

目

否

３３

，

０２０．７５ ３３

，

０２０．７５ １６

，

７４０．８５ １６

，

７４０．８５ ５０．７０％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１４

，

９７９．８７ １４

，

９７９．８７ １４

，

６９４．０９ １４

，

６９４．０９ ９８．０９％ ２０１６／１／３１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

６８

，

０４０．００ ６８

，

０４０．００ ３２

，

８４３．１０ ３２

，

８４３．１０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效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信渠道

合营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增加东东东商务、新东支

付、新东融资租赁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信渠道合营项目”

的实施主体，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财

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亦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本次募集资金

１１

，

３９４．３３

万元置换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

电信渠道合营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公司

独立董事、 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亦发表明确同意

意见，并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报告期

,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未发生变更

,

也无对外转让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16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

不存在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认真核查

,

发表意见如下

:

本报告期

,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

,

不存在募集资金

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七、监事会意见

经监事认真审核

,

一致认为

: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半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2016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03� � �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16-057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作意向性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美盈森

"

）与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管委

会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签署了《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与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意向性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本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不涉及具体的交易金额，因此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合作方情况介绍

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于

2014

年

7

月

5

日获国务院批复，

2016

年

8

月

9

日正式封关运营，设

立于湖南城陵矶新港区，规划面积

2.98

平方公里，其中一期建设面积

1.28

平方公里。目前，园

区一期建设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

亿元，区内水、电、气、蒸汽、排污、通讯、标准化厂房、工业

地产项目等相关配套基础设施齐全，完全能够满足入区企业的基本需求。

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紧紧依托国家一类口岸城陵矶港、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进口肉类

指定口岸、进口粮食指定口岸等平台优势，坚持集国际国内贸易、保税服务、进口商品展示、

保税仓储物流、保税加工等内外贸一体化的新型综合保税区的整体功能定位，与省内外综合

保税区实现错位发展，形成自己独有的产业特色，是湖南省全力打造的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平

台。初期，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重点发展进口粮食加工、进口肉类加工、进口天然橡胶加

工、进口纸品加工、电子主板装配、进出品商品展示贸易等产业集群。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过双方充分协商， 为探讨公司于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内投资计划的可行性并积极

推动该项投资的落实，实现双方

"

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平等互信、共同发展

"

的目标，特签署本

合作意向性协议。

（一）合作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美盈森包装印刷工业进出口贸易及保税加工（岳阳）项目；

2

、投资规模：美盈森以自筹资金进行投资，具体投资规模由美盈森论证并经双方协商后

确定；

3

、项目简介：项目选址于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一期）范围内，用地面积约为

300

亩。项

目主要包括包装印刷工业原料及机器设备的对外贸易、国际采购、国际中转、包装印刷工业

的研发、加工、制造；机器设备的检测和售后服务、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的商品展示、分销、配

送及保税加工；中国海关允许的其他业务。

（二）工作机制

双方将成立合作联系工作小组，指定联系负责人，并在此合作意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深

化工作小组的职责，加速推动本合作项目的落地。

本协议仅为合作意向性协议，具体合作方式、合作事宜需经双方进一步商讨确定后另行

签订正式协议。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签署合作意向性协议， 有利于推动公司于岳

阳投资计划的落地。岳阳投资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加强在经济活跃区域的布局，亦将进

一步巩固并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提升公司综合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公司持续快速发展。

四、协议风险提示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

、本协议属于合作意向性协议，协议签订后，双方需要进一步根据协议所确定的合作目

标和合作事项进行磋商以期达成具体的投资协议。 公司将在签订具体的投资协议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内部审批程序。因此，岳阳投资计划的推动成功与否以及具体的实施内容

和进度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协议的履行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有一定积极影响，但对本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无重大

影响。

五、备查文件

《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与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意向性协议》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6-096

关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签署巴州泰昌浆粕有限公司重组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本次增资需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确定增资金额，正式增

资协议的签订及签订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

、本协议的签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续公司将在确定增资金额后履行审

批程序，审批的时间与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16

年

8

月

25

日，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甲方

"

、

"

新疆富丽达

"

）与巴州泰昌浆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乙方

"

、

"

泰昌浆粕公

司

"

）、自然人李辉（以下简称

"

丙方

"

）签署完毕《关于巴州泰昌浆粕有限公司重组框架协议

书》，甲方以自有资金增资乙方，增资完成后甲方持有乙方

51%

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以保

证甲方粘胶纤维所需上游原料供应， 建立稳定的原料供应基地， 进一步提高产业规模和利

润。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

218

国道东侧、库塔干渠北侧

注册资本：

2,178,517.996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培荣

经营范围：粘胶纤维、差别化纤维的生产及技术开发，配套热、电、水的技术开发，销售本

公司生产产品，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玻璃钢制品、塑料制品、通风管道的设

计、制造、加工、销售、安装、修理、防腐。房屋租赁。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自然人：李辉

身份证件号码：

6528*****0052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巴州泰昌浆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尼尔镇

21

区

-10

丘

注册资本：

3,16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辉

经营范围：精制棉、棉纤维、纤维素醚的研制和开发，批发零售：精制棉及棉纤维素、短

绒、棉籽、棉浆粕；精制棉、棉短绒纸浆加工；仓储服务、货物装卸服务。

该公司是由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棉浆粕厂资产（包括浆粕生产线、污水处理

厂及其所附相关设备、房屋、土地使用权）剥离成立的专业从事浆粕生产的公司，为自然人李

辉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

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组方案和原则

1

、由甲方向乙方增资，增资后乙方注册资本变更为

6,450

万元，其中甲方持有乙方

51%

股

权，丙方持有乙方

49%

股权。

2

、 本次增资审计、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6

年

8

月

31

日。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

3

、本次增资纳入评估范围资产为经甲乙双方共同认可的乙方全部经营性资产。

4

、评估基准日至工商登记增资日之间的期间损益，由审计机构审计确定损益，如减少净

资产值的由乙方老股东承担，如增加净资产值的，则由新老股东共享。

5

、本次增资工商登记日前的列入审计机构出具的债权债务清单的债权债务由标的公司

承担，如未列入债权债务清单的负债（包括未披露的对外担保）由老股东承担。

（二）重组步骤

1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共同聘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审计、评估机构尽快进场审计、评估。

2

、双方同意以评估机构评估的乙方股权权益（即净资产值）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后评估结果作为参考确定增资价格，原则上以评估结果确定增资价格。

3

、各方确定增资价格后，则相应签署具体增资协议和相关变更法律文件，依法完成各自

内部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并依法办理工商变更。

（三）声明和保证

1

、乙方、丙方保证拟重组的资产完整，不存在权利瑕疵，也不会设置任何担保或司法权

利限制。

2

、甲方保证按规范和约定出资。

（四）重组后泰昌浆粕公司的组织机构

1

、重组后泰昌浆粕公司设一名执行董事，由甲方推荐人员担任。

2

、泰昌浆粕公司总经理由丙方推荐，其他管理人员由执行董事聘任。财务总监由甲方委

派。

（五）违约责任

1

、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协议各项条款，如有违约，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所受各项损失，

并将违约所得利益归属赔偿给对方。

五、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浆粕是公司粘胶纤维生产的重要原料， 新疆富丽达投资泰昌浆粕公司能进一步保证公

司粘胶纤维生产所需原料棉浆粕的供应。本次合作后公司将建立稳定的原料供应基地，有利

于公司完成在南北疆通过并购重组和扩建实现

90

万吨粘胶纤维的战略布局。

六、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需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确定增资金额，正式增资协议的签订及签订时

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与巴州泰昌浆粕有限公司、李辉签署的《关于巴州泰昌浆粕有

限公司重组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53� � �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16-056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

年

8

月

25

日

,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收到公司董事、

财务总监李雪峰先生

,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程永峰先生通知

,

李雪峰先生、程永峰先生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合计

30.69

万股

,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

一、增持情况

(

一

)

增持人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李雪峰先生

;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程永峰先生。

(

二

)

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

同时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

心。

(

三

)

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

四

)

具体增持情况

姓名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前 增持情况 增持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增持股数

增持均价（元

／

股）

持股数

持股

比例

李雪峰 董事、财务总监

２０１６／８／２５ ５

，

２２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２

，

１００ １６．８２ １０７

，

３２１ ０．０１％

程永峰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２０１６／８／２５ １

，

３８０

，

２９８ ０．１４％ ２０４

，

８００ １６．８２ １

，

５８５

，

０９８ ０．１７％

二、其他说明

1

、李雪峰先生、程永峰先生承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在增持行为完成后的

6

个月内

,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2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3

、本次股票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2193� � � �证券简称:山东如意 公告编号:2016-044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接到股东山东

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意科技集团”）通知，获悉如意科技集团所持有公司的

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权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股）

质押

开始

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如意科技集

团

是

３０

，

５１４

，

６６５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

至质权人申请

解冻为止

渤海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融资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如意科技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０

，

５１４

，

６６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６６％

。 其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

３０

，

５１４

，

６６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６６％

。

三、备查文件

１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603377� � � �证券简称：东方时尚 公告编号：2016-050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本公司控股

股东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时尚投资

"

）的股权质押通知，东方时尚投资将其

持有的本公司

8,870,5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1%

）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通过股票质押回购

的方式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质押期限

1094

天，初始交易日

为

2016

年

8

月

24

日， 购回交易日为

2019

年

8

月

28

日。 本次业务已由国信证券办理了相关手

续。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东方时尚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7,355,0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58.89%

，其中质押公司股份数为

47,370,5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28%

。

东方时尚投资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目前

不存在平仓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2691� � � �证券简称：冀凯股份 公告编号：2016-070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份转让情况

2016

年

8

月

16

日，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霍尔果斯金凯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凯创业

"

）与冯春保先生签署了《关于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份转让协议》，金凯创业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9,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50%

）

协议转让给冯春保先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

年

8

月

18

日、

2016

年

8

月

20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

068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股份过户情况

2016

年

8

月

25

日，金凯创业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 金凯创业协议转让给冯春保先生

49,000,000

股公司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证券过户登记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金凯创业不再持有

公司股份；冯春保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1,990,8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9954%

，为公司第二大

股东，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冯春保先生作为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将

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上

市公司大股东的要求。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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